中药饮片质量保证协议书
甲方（供货单位）:
乙方（购货单位）:
为认真贯彻执行药品管理法和药品生产（经营）管理规范，明确购销双方质量责任，保证药品安全有效，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、互惠互利的基础上，就中药材、中药饮片购销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:
一、甲方遵守国家药政法规，向乙方提供合法、有效并加盖甲方原印章的《药品生产许可证》（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）、营业执照、证书等企业资格证书复印件及与饮片购销相关的其他手续。甲方业务人员出具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委托书，并严格按委托书限定的范围合同期限开展业务活动。
二、甲方为乙方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法定质量标准，并对其质量负责。
三、甲方到货时乙方应及时验货，如发现缺斤短两、发霉变质和其他质量等问题，应在三日内通知甲方(日期以到货日期为准)。
四、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有争议，双方协商解决，如协商不成，双方均有权通过法律途径解决。
五、乙方购入甲方中药材、中药饮片经验收合格后，应按照药材、饮片包装、标签和说明书规定的储存要求进行储存、养护；若因储存不当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。
六、在中药材、中药饮片使用过程中，因乙方储存或使用不善造成损失的，由乙方自己承担责任。
七、乙方在经营、使用甲方提供的中药材、中药饮片过程中发现质量问题，应第一时间提供详细、确定的质量信息，并配合甲方做好调查取证工作和善后处理工作。
八、乙方必须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向甲方返还购货款。
九、甲方按照国家规定向乙方开具发票。
十、在运输过程中出现中药饮片质量问题，乙方有权拒收。
[bookmark: _GoBack]十一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签字、盖章后生效，有效期为壹年。
十二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经双方协商，可签订补充协议。
甲方：（盖章）									乙方：（盖章）
代表人：										代表人：
日期：											日期：
